
对休谟因果观念的讨论与回顾

王泽凯

摘要

休谟的因果性理论在其哲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这一理论不仅蕴含着深刻的哲学内容，而且关
于它的解读历来也存在着种种争议。本文对休谟所著的《人类理解研究》一书中，关于“因果必然
联系”的部分的中文译版进行了论证重构，之后对论证过程中的某些问题进行了讨论，最后简要回
顾了历史上对休谟因果关系的几种阐释。

1 论证重构

这部分的主要内容是对休谟《人类理解研究》中，关于因果必然联系部分的论证重构。参考
中文译文见 [1]。

概念解释及补充

1. 我们的一切观念都只是我们印象的摹本（休谟的“观念理论”，在前文论证过。）

（也就是说，任何东西我们如果在以前没有借助外部感官或内部感官感觉过，那我们便不能
来思想它。）

2. 简单的观念所摹拟的印象都是强烈的、可感的、没有歧义的。

3. 通过分析对比印象，我们可以准确解析它们对应的简单观念。

4. 原因中的能力或原因和结果之间的“必然联系”是简单的观念（补充）

5. 要想充分明白能力或“必然联系”的观念，我们就应该来考察它的印象。(由 3、4、)

一：原因的能力，是否从单一的外部物体得来？

1. 假如原因有能力，并且可以在我们心中留下印象。（假设）

2. 我们可以获得关于这种能力的观念。（由“观念理论”和一、1）

3. 我们能够通过思想和推论来预测原因的结果。（由一、2）

4. 事实上，任何单一的外部物体都不能使我们想象他可以产生结果的任何东西。

（例如：凝度、广袤和运动，这些性质都是完全自给自足的，并不能指示出由他们生出的任
何结果来。）（假设与条件矛盾）

5. 任何单一的外部物体都没有在我们心中留下能力的印象。（假设错误，一、1 的否命题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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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原因的能力，是否由内部的印象摹拟而来？

二、1：其他人的说法。

1. 我们感觉到，一种意志作用可以在身体器官中产生一种运动，或者在想象中生起一个新观
念。

2. 意志作用是一种原因，运动或想象是一种结果。（补充）

3. 我们通过意识能够知道这种意志作用。

4. 我们通过反省自身的意志，得到了原因的能力的观念。

二、2：休谟对意志产生身体运动时的意识的反驳。
第一个原因, 心灵和肉体的关系是全部自然中最神秘，最不可被了解的联系。我们不能通过

意识发现意志中的能力，从而发现意识与它的结果的联系，也就是心灵和肉体的联系。
第二个原因, 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意志能影响嘴和舌，但是不能影响心脏和肝。因此我们也不

能通过意识而得到意志的能力的观念。
第三个原因, 解剖学告诉我们，意志的直接作用对象不是肢体，而是一些筋肉，神经和元精。

因此，其实我们完全不了解意志的作用方式。

二、3：休谟对意志产生新观念时的意识的反驳
第一个原因：我们没有能力知晓人类本性和一个观念的本性，因此也不能通过反思意志形成

某个观念时的作用得到原因的能力的观念。
第二个原因：人心对于自己的控制力是有限的，这些限制只能借经验和观察知道，因此我们

没有从中获得关于原因的能力的观念。
第三个原因：意志产生新观念的能力在不同的时候是不同的，我们只能借助经验解释。因此

我们没有从中获得关于原因的能力的观念。

三、将一切因果联系归功于“上帝”可行吗？

三、1：贝克莱的观点
贝克莱认为，神明是连接各种物体，心灵，以及他们之间的直接原因。我们心中所想的各种

观念，只是造物者将它们呈现在我们的心中。一切东西的能力都来自于这个造物主。

三、2：休谟的反驳

1. 人类理性非常脆弱，能够作用的范围非常狭窄。（前提）

2. 贝克莱的观点涉及大量造物者至高无上的能力。（前提）

3. 我们有理由怀疑，人类的理性在那样的条件下不能保证现有论证过程的正确性。（由 1、2、）

4. 我们由于不能得到任何原因中的能力的观念，从而认为造物者规定了那些原因的能力。（贝
克莱观点的前提）

5. 我们可以用同样的理由怀疑造物主不具有这样的能力。（由 4、）

6. 贝克莱的论证有缺陷，将一切因果联系归功于“上帝”是不可取的。（由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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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原因”和“结果”只是心理感觉

1. 我们完全没有“必然联系”或“能力”的观念。（由前面的论证）

2. 某一种事情在一切例证下，总和另一种事情恒常结合在一起。（前提）

3. 人的理解有一种概括的习惯。（补充）

4. 在看到一件事情出现后，我们在心中会期待它的恒常的伴随，并相信那种伴随就是因果关
系。（由 1、2、3、）（但是这里并没有真正联系的“观念”）

5. ” 原因” 和“结果”只是心理感觉。（由 4、）

五、休谟对于“原因”的定义

由之前的论证，以下两个定义是不完善的，但是是我们能做到的最好的对原因的定义：

1. 原因就是被别物伴随着的一个物象，凡和第一个物象相似的一切物象都必然被和第二个物
象相似的物象所伴随，第一个物象如不曾存在，那第二个物象也必不会存在。

2. 原因是被别物所伴随的一个物象，他一出现就会把思想转移到另一个物象上。

2 我对休谟的因果观念的评价

这一部分内容是我自己在阅读《人类理解研究》的第一、二、七、八章，并将第七章进行论
证重构后得出的对休谟关于因果关系论述的理解。
休谟在本书第八章“自由与必然”的开头说到：“人们如果想讨论人类才干完全不能及的一些

问题，如世界的起源，智慧体系（或精神领域）的组织等，那他们永远达不到任何确定的结论。”[1].
同样，在本章的最后，休谟也提到：“理性在窥探这些崇高的神秘时，如果能感觉到自己的大胆妄
为，那它就应该离开那样含混而迷惑人的景象，谦恭地反复于它的真正的固有的领域中，来考察
日常的生活。”[1]。从这些语言中可以看出，休谟对自己的哲学所能涉及的范围有清晰的认知，即：
我们只考虑涉及日常生活和经验中的题目。
诚然，休谟对于必然联系的讨论，在逻辑和语义上来看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原因”这一词

语的内涵就包括了“结果”的存在以及它们之间必然联系的存在。换言之：“原因”和“结果”在
语义上需要依靠对方来定义自身。这样一对共同体，彼此不能分割开来。从这个角度也说明，休
谟关于“原因”和“结果”的讨论只可能是在事实和经验层面上的，而不是在逻辑推理层面上的。
在这一层次，“原因”仅仅是一系列现象或事物的代名词，而不再隐含有“结果”的意义。
这里遗留下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能否形成“原因”和“结果”这样一定存在必然联

系的观念？按照休谟的观念理论，在我们没有深入探讨“必然联系”在经验世界中的存在性，以
及它能否给我们留下“印象”之前，我们是不能回答这个问题的。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要带着问
题可能的答案去寻找问题真正的答案。而这是显得荒谬的。
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这个矛盾：在彻底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所说的“原因”，“结果”等

词语只是在“提及”（mention）的层面上谈论它们。提及到的词仅仅有指代上的意义，不具有任
何这个词在语义定义上的内涵和外延。而与“提及”相对应的“使用”（use）一个词，则可以说
这个词具有了语义上的内涵和外延，我们可以进行同义词替换、内涵解析等等推理论证过程。
这样就迫使我们去关注休谟在论证过程中是怎么看待“原因”一词的？只有当所有的论证都

是在“提及”（mention）的方式下完成时，休谟的论证才是完全正确的。观察休谟先生的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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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马上发现他在论证中多次使用的“归谬法”证明对这个问题提出了很大的挑战，那就是：假
设论证，或者说归谬法，能否保证语词是在“提及”的方式下进行推理的？
我们先来看看“归谬法”是如何进行的：
归谬法（拉丁语：Reductio ad absurdum）是一种论证方式，首先假设某命题成立，然后推

理出矛盾、不符已知事实、或荒谬难以接受的结果，从而下结论说某命题不成立。[12]

例如：龙树《大智度论》中说到：佛说六识，意识所缘的诸法都是生灭法，如果存在“我法”
的话，应该有第七识去识别它，但是没有第七识存在，因此无我 [8]。这是归谬法推出不符合已知
事实的例子。我们看到，在归谬法的论证中涉及对假设的前提分析推理，从而得到矛盾结论的过
程。
再具体来看休谟的论证。我们以前文“论证一：原因的能力，是否从单一的外部物体得来？”

为例：

1. 假如原因有能力，并且可以在我们心中留下印象。（假设）

2. 我们可以获得关于这种能力的观念。（由“观念理论”和一、1）

3. 我们能够通过思想和推论来预测原因的结果。（由一、2）

明显的是，这一步的推理必须要运用到原因中的“能力”这一观念的内涵。因此，我们至少
已经不是在“提及”（mention）到的意义上在谈论它了。那么我们是在“使用”（use）的意义上
谈论吗？如果是这样的话，似乎论证的有效性就值得我们怀疑。不仅是这里，在“论证二、原因
的能力是否由内部的印象摹拟而来？”中，休谟同样运用了大量的归谬法。因此，可能的解释是：
这些论证中谈论到的“原因”既不是在“使用”（use），也不是在“提及”（mention），而是处于
一种介于它们之间的状态，这个状态既要保证推理的有效性，又必须保证不能先验地假设了“原
因”的客观存在。那么，这样的状态是可行的吗？
我们把上面的问题先放一放，再来看看下面的论证:

4. 事实上，任何单一的外部物体都不能使我们想象他可以产生结果的任何东西。

（例如：凝度、广袤和运动，这些性质都是完全自给自足的，并不能指示出由他们生出的任
何结果来。）
这一步论证不是逻辑推理，而是很明显的归纳论证。但是，归纳的有效性正是休谟的“因果

必然联系”所要怀疑的。如果我们采用休谟最后提出来的“心灵由原因转移到结果”的解释的话，
那么我们不禁要问：休谟否定的还是因果必然联系的存在性吗？他在自己的论证过程中已经使用
了这种“联系”，那么剩下的可以被否定的就是这种“联系”是能被人们所感知或者认识的，这样
看来休谟的否定是在认识论层面上的否定。
最后，我们再来看一看“论证三”。在这一部分休谟反驳贝克莱的论证中，第 4 和第 5 步特

别值得注意：

4. 我们由于不能得到任何原因中的能力的观念，从而认为造物者规定了那些原因的能力。（贝
克莱观点的前提）

5. 我们可以用同样的理由怀疑造物主不具有这样的能力。（由 4.）

这一部分的内容似乎暗示休谟认为如果“因果联系”存在，那将是一种比万能的造物主的能
力更强的法则。不论这其中的论证过程是否正确，休谟的鲜明的实在论的态度让人很难相信他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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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能力”或“因果联系”是不存在的。不仅如此，在论述“因果联系”时，休谟常常采用着实
在论的语言来否定这种联系的实在性，这让我们不得不对休谟的真正意图产生迷惑。
接下来我们带着这些问题，去看一看“大师”们对休谟因果关系的真知灼见，并试图从中找

到一些问题的答案。

3 其他学者对休谟“因果关系”的评价

这一部分我们回顾历史上众多学者对因果关系这一问题的看法，主要有“规则性理论”，“自
然主义的实在理论”和“投射主义与准实在论”三个维度。

3.1 规则性理论

在休谟提出关于他的因果性理论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人们将他的理论解读成一种“规则性”
的理论，其中的代表人物是托马斯·里德（Thomas Reid）。里德认为，休谟在本体论的层面上完
全否定了因果必然性的存在，从而成为了彻底的“怀疑主义”。而造成这一结果的根本原因是休
谟的理论基础——观念理论存在缺陷。他说：“第一、我们不可能从经验那里得到必然真理；第
二、经验根本不能教导我们任何事物的发生必然有一个原因。因此，因果必然性只能依靠理性证
明而获得，但休谟恰好否认这一点，这等于说他否认了因果必然性的存在。”[9] 最后，里德将休谟
对因果关系的看法归结为一种“恒常结合”的理论，也就是说：一个原因只是先于结果出现，并
且与他恒常结合的某种东西，除此之外别无其他。
后来的贝蒂（Beattie），密尔（Mill），莱斯利·斯蒂芬（Leslie Stephen）等哲学家都同意，

休谟将因果必然性解释为了纯粹的“齐一性”、“恒常结合”，并最终消除了“物质、精神和自我
三大主体，是一个系统的怀疑论者。”[10] 进入 20 世纪，罗素（Russell）等分析哲学家开始关注休
谟对归纳原理提出的怀疑。他们虽然赞同休谟在这一问题上采取的实证主义立场，但是本质上仍
认为休谟是一个否定因果关系的“唯心主义者”。

3.2 自然主义和实在性理论

哲学家肯普·史密斯（Kemp Smith）在 20 世纪提出了关于休谟哲学的自然主义解读，并产
生了广泛影响。史密斯反对规则性理论中，将休谟的因果理论看作简单的“齐一性”。他认为休谟
实际上主张因果关系的内涵是要多于仅仅连续齐一关系的内涵的，而多出来的正是因果关系中的
“必然性”。休谟在文中提到：“那我们该满足于将接近和接续这两种关系看作提供了一个因果关
系的完整观念吗？决不能。我们要考虑一种必然联结，这一关系比起上述的两种关系而言更为重
要。[5]”因此，接近和连续只是因果关系的必然条件，而习惯会使心灵从一个事物转移到另一个事
物，从而得到“必然性”的印象，这样的解释比较符合休谟本人对“原因”的定义，也回答了我
们在分析论证中使用归纳法时所提出的“认识论”而非“本体论”怀疑的观点。从根本上说，史
密斯将因果关系归纳为一种自然关系，心灵对因果必然性的信念也被称为“自然信念”。
自然主义的解读明显为休谟和他的因果关系留下了一条“活路”。当我们放弃对心灵的“习

惯”产生的原因作进一步更深入的思考时，这样的务实的态度会让休谟的理论变得更能够自圆其
说。特别的，持自然主义学说观点的学者指出了休谟的因果关系在本体论和认识论上的区别。例
如斯特劳森（Strawson），赖特（Wright）和利文斯顿（Livingston）等学者就提到：从认识论的
角度，我们只能知道因果关系是对象之间的连续性、齐一性，但是这并不能是我们在本体论上断
言因果关系的结构。而这正是因果实在性存在的地方。斯特劳森更进一步，指出因果必然性不仅
仅是由自然信念所保证的，而是实实在在的“存在”。[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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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特劳森认为，“规则性”的存在本身就必须要有一种因果必然性作为保证。如果我们认可
“齐一性”这种规则存在，那么就必须假定还有一种为这个规则提供基础的因果必然性存在，这是
与休谟的怀疑立场完全相悖的。因此，休谟必然相信因果必然性的存在，而为了论证这一点，他
必须要修改休谟的“观念理论”。斯特劳斯区别了对一个观念的“假定”和“设想”的两种思维模
态。在文中，休谟说到：“我们可以假定，却决不能设想一个对象与一个印象之间有类别上的不
同。[5]”按照休谟的说法，“设想”一个观念是必须要有印象来源的，而“假定”一个观念却不需
要。这与严格的观念理论显然是矛盾的，“假定”一个观念为什么不需要印象的来源？斯特劳斯认
为这恰恰反映了“观念理论”不是休谟哲学的全部内容，而背后正是隐藏着的“实在论”立场。[4]

3.3 投射主义与准实在论

规则性理论和实在论看似针锋相对，咄咄逼人。但是，哲学家布莱克本（Blackburn）认为，
通过一种“准实在论”的理论创新和“投射主义”的解释方法，我们有可能调和这两种理论。
按照 Rosen先生对“实在论”的概括，我们认为：“实在论”即主张我们所持有的某种论说是

对独立于我们的客观事实的真实层面的描述；而“反实在论”则拒绝承认这一主张。拒绝的方式
有很多，可以是赞同上述命题的否命题，也可以是承认上述命题但是主张这个命题还可以被还原
为另一些方式来表达。[11] 实在论和反实在论在阐释过程中各有优缺点。实在论的缺点在于它在本
体论和认识论之间划出了一道鸿沟，而且为这个世界添加了很多在反实在论这看来没有必要的东
西，比如数学实体、道德实体等等。而反实在论的问题在于拒绝承认我们的经验仅仅是主观、任
意的东西，而为其赋予客观性的过程通常都不令人满意。因此，布莱克本先生利用“投射主义”
的解释提出了“准实在论”的立场，意图综合两种论点的同时，规避它们遇到的问题。[6]

布莱克本主张，道德命题、因果关系、可能世界等等东西并不是对某个世界或事实的描述。
而只是将我们自身的情感、态度或习惯投射到世界之中。这种投射理论不承认上述实体的存在，
但是又认为我们可以在实在论的意义上来思考和谈论这些心灵上的投射物。而“准实在论”的作
用在于，我们在谈论投射物的性质时，该如何保证实在性的语言不与“投射主义”所回避的客体
实在性所矛盾，并进一步主张这样的判断存在一个“真值”。现在，“准实在论”面临主要的两个
挑战：一是需要为这一理论提供一套语义学上的自洽解释，二是解释何以在命题处于投射的状态
下，主张我们的命题具有确定的真值。由于接下来的论述过程卷帙浩繁，我们略去“准实在论”
具体的构建过程。详细内容可参见引文 [2] 第 216 到 242 页的内容。
我们再来看看休谟关于因果关系的论证和“准实在论”之间的关系。可以看到，在前文论证

分析中提出的对“原因”一词的“提及”（mention）和“使用”（use）的语义学矛盾恰好是“准实
在论”想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同样，关于投射理论，休谟也提到：心灵有一个很大的倾向将它自
身扩展到外部对象上, 并将内在的印象与这些外部对象结合起来 [5]。这些迹象都表明“投射主义”
+“准实在论”是当下对于休谟因果关系解读的“种子选手”。但是“准实在论”的理论基础还未
完善，哲学界目前对这一理论的争议还有很多，在未来还需要有哲学工作者对这一领域进行更深
入的考察。

4 总结

离休谟第一次对“因果必然联系”提出怀疑，已经过去了大约三百年。在这三百年中，不同
的哲学流派都分别对休谟的因果关系给出了不同的哲学解释，它们各有优劣，又相互促进共同发
展。规则性理论批判休谟违背常识，否定因果联系的存在；自然主义承认因果关系存在，但是主
张我们无法通过经验而认识到；为了调和两派之间的矛盾又诞生了“投射主义”+“准实在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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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不论是前人的研究还是本文的论证重构以及论证分析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和问题，都预示
着对休谟因果关系的解读不断在散发出新的活力，也推进着哲学变得更丰富多彩。同时，现代物
理学研究表明，在量子力学中的“观测者效应”，“不确定原理”等现象种已经出现了确定原因不
能产生确定结果的情形。这就使得关于因果性的讨论不仅仅局限于哲学，而更有了一些现实主义
的意义。对于因果关系的讨论也就显得更加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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